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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年軍民聯合防空（萬安 39 號）演習「全民防空」演練，中部

地區訂於 105 年 3 月 21 日（星期一）13 時 30 分至 14 時實施，本次

演習採有預告並實施人、車疏散、避難與交通管制。在不影響民眾上

下班（學）與主要作息狀況下，演習地區內各公、民營工廠、公司照

常營運作業，惟須關閉門窗及實施人員管制。 

本次演習注意事項如下： 

一、演習警報發放後，人、車一律就地避難，家居民眾應即關閉門窗，

熄滅燈火電源，迅速進入自備地下室或指定之避難處所避難。 

二、街道行人，請依憲、警及民防人員指引迅速進入附近之避難處所；

鄉野行人，請依民防人員指引，進入附近之避難處所或自行選定

如涵洞、水溝、山洞等安全處所避難。 

三、高鐵、鐵路各班次列車正常行駛，下車旅客立即接受憲、警、民

防及站務人員疏導避難。 

四、演習地區高速公路各交流道實施管制，准下不准上，行駛於高速

公路之車輛不予管制可繼續行駛，惟下交流道後立即疏散避難。 

五、各港口停泊船隻均照常靠離與行駛，惟下船及接送人員立即接受

憲、警、民防人員引導實施疏散避難。 

六、演習中如遇真實空襲狀況，演習立即停止，另按現行作業規定，

再行發放緊急警報（緊急警報音符為拉 1 個 15 秒長音後續拉 2

個 5 秒短音，同樣拉 3 次，每個間隔均為 5 秒，共計 115 秒；解

除警報音符為 1 個長 90 秒之長音）。 

七、違反演習規定者依民防法第 25 條規定裁罰 3 萬以上 15 萬以下罰

鍰。 

八、請廣為宣導民眾周知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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